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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认真做好2014年普通中学和

职业中学招生工作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有关单位：
根据省、市教育部门相关文件精神，结合我县实际，现就做好我县2014年普通中学和职业中学招生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招生指导思想和原则
普通中学和职业中学招生坚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全面推进中小学素质教育的实施，全面促进学生和谐、富有个性地发展,全面促进我县教育事业协调、健康、持续发展的指导思想。
普高和职高录取新生坚持德、智、体全面考核的原则，坚持考生自愿、公平竞争和择优录取的原则，坚持阳光招生政策，坚持工作过程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坚持实行综合素质和学业成绩全面评价的原则。
二、招生对象和条件
普通高中招收具有初中毕业文化程度，年龄在17周岁以下的青少年。
职业高中招收初中毕业生和具有同等学历的社会青年，其年龄可适当放宽。
报考上述学校的青少年必须思想表现好，爱国爱党爱人民、爱劳动、爱集体、遵纪守法，诚实守信，决心为祖国现代化建设而努力学习。
普通初中招收当地小学毕业生，乡镇人民政府依法组织动员所有小学毕业生入学，接受初中教育。
三、报名办法
报考普高、职高的考生在毕业学校报名。原则上按照普、职1:1比例合理分流，志愿由考生本人填报，家长签具意见，学校不得更改。考生在第一、二志愿中不能同时填报普高和职高。报考普高的考生按第一、二志愿顺序填报两个普高志愿，同时可另行办理报考职高的登记。小专业上线考生还可以再填报一所普高和一个专业，报考职高的考生在报考花名册上填写报考学校，在个人报名登记表和成长记录袋上要填写报考学校和专业。
志愿填报时间：为5月5日至9日，志愿汇总报县时间5月12日至16日，同时带学籍卡到县审核。逾期不再办理有关手续。
小学毕业生由毕业学校造册登记，在乡镇人民政府统筹规划下，由学区安排到初中入学。
四、考生档案
报考普高、职高的考生档案包括报名登记表、初中学生基本情况登记表、平江县初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报告单、平江县初中学生学业成绩关键表现登记表、平江县初中学生体质健康登记表和成长记录袋。考生的关键表现实证材料和可享受优惠的有关材料，由考生提供原件，学校审查后复印一份，复印件由班主任签字，学校盖章后装入学生成长记录袋。填写档案时字迹应清晰、工整，内容应齐全、真实、准确，不得涂改。凡档案不齐全、信息不准确的考生，不予录取。报考普高和职高的考生档案，均应按普高、职高分类依新学籍号从小到大整理，在5月16日以前送县教育局基教办。小学毕业生档案由学区规定。
五、考试、评卷
普高、职高招生考试与初中毕业会考两考合一，考试科目为政治、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生物、历史、生物、地理、体育与健康以及物理、化学、生物实验操作考试，其中生物、地理和生物实验操作均在初二年级进行会考，其余科目考试的具体组织方法和考试时间由县教育局统一安排。
小学以学区、乡镇组织毕业考试，考试科目为语文、数学、英语，小学生毕业考试成绩不与升学挂钩，小学毕业生无论毕业考试成绩如何都应入学接受初中教育。任何初中学校不得再组织入学考试。
初中毕业会考评卷由市教育局组织，实行网上阅卷，县教育局组织我县评卷点工作，初二、初三毕业会考9科成绩公布后，考生认为考分有较大差异时，可以向学校申请查分，由学校报县市教育局查实核对。
六、招生计划与录取
	学校
	班

级

数
	总招生数不得超过
	正取生人数
	 招 生 区 域

	
	
	
	总数
	文化生
	专业生
	

	一中
	20
	1080
	900
	860
	40
	面向全县择优；汉昌、钟洞、虹桥学区

	二中
	20
	1080
	900
	820
	80
	汉昌、梅仙、谈岑、瓮江、栗山（指标分配到校）、虹桥、钟洞学区

(专业生面向全县择优招生)

	三中
	10
	550
	460
	450
	10
	金龙、长寿、加义学区

	四中
	12
	660
	550
	540
	10
	南江、梅仙学区；三墩、瑚珮

	五中
	6
	330
	300
	290
	10
	栗山、瓮江、谈岑学区

	七中
	14
	760
	635
	625
	10
	安定、汉昌、加义学区；十一中、三墩

	十中
	3
	165
	150
	150
	0
	虹桥学区

	合计
	85
	4625
	3895
	3735
	160
	

	说明：

　　1、每个考生根据划片招生学校可填报二个普高志愿，小专业成绩上线的考生还可以再填报一所普高和一个专业；

2、按教育部和省教育厅有关文件精神，将省示范性高中平江一中的招生计划按毕业学生数和我县划片招生情况分配到初中校和学区，并将按志愿、按指标、按中考取录办法取录，具体指标见附件。平江一中的剩余招生计划面向汉昌学区、钟洞学区、虹桥学区按志愿择优录取。

3、平江二中富基春晖班面向全县招收品学兼优、家庭贫困的初中毕业生55名。


全县普通高中招生指导计划为4625人，各校招生计划和区域如下:

坚持阳光招生政策，普高正取生招录继续由县教育局基础教育办统一组织录取，确保招生过程公正、公平、公开。普高学校可以在招生计划内招收部分择校收费生，各学校招收的择校收费生占招生人数的比例分别是：一中不超过20%，二中、七中不超过20%，其余普通高中不超过10%。今年，择校生招收实行限分数、限钱数、限人数的“三限”政策。各高中学校择校收费生录取最低控制线由教育局根据择校生报名情况划定。基础教育办全程参与和监督各高中校择校收费生招收工作。

职高招生指导性计划：平江县职业技术学校1500人（含璐璐艺术职校200人），其他职校2700人，合计4200人。

(一)普高、职高新生录取工作由县教育局负责。
普高、职高招生主要依据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等级和中考成绩等级择优录取。
综合素质评价以毕业年级考生在道德品质与公民素养、学习能力、交流与合作、运动与健康、审美与表现五个维度的评定结果为依据，最后综合为A、B、C、D四个等级。
中考成绩等级确定的办法是：将中考9科成绩先整合成5个科类，即语文、数学、英语、文综（政治、历史、地理）和理综（物理、化学、生物），其中语文、数学、英语按考试卷面成绩确定等级，文综、理综先按考试卷面成绩相加得出文综总分、理综总分（同时加入物理、化学、生物实验操作考试分数。物理、化学、生物实验操作考试以各科满分10分计算），再按文综、理综总分确定等级；5个科类确定等级时均包括体育分，体育考试计100分（体育中考测试计80分，平时体育成绩计20分。优惠分另加），且将其除以5计入5个科类中。5个科类成绩等级划分的具体办法是：以全县中考参考学生总数为基数，按5个科类成绩由高到低分段评定，即依次按10%、20%、40%、25%、5%的比例划分个区间，并分别确定为A、B、C、D、E等级。
其它考查科目由学校按《平江县初中学生评价实施办法》相关评价办法和标准组织考查，成绩等级只记入学生学业成绩登记表相应栏目中供招生学校招生时参考。
普高新生录取按正取生计划投档，各学校录取顺序为：先一中，后二中，再其他学校。普高录取的新生必须是合格的应届初中毕业生，即初中毕业的9个会考科目达到县教育局确定的毕业标准，所有考查科目评价结果为合格，综合素质评价为C等（含C等）以上，在此基础上再依据综合素质评价等级和中考成绩等级择优录取。
普高学校录取音乐、体育、美术特长生，分别按文化等级、专业总分划线录取。特长生入学后，原则上必须就读本专业。
普高学校不录取未报本校志愿的考生，同时不能录取已经被其它普高或职高录取的考生。
职高录取工作按《关于切实做好2014年职高招生工作的通知》（平教通［2014］54号）文件精神执行。
普职高总就读率纳入年终目标管理考评，各初中校应努力做工作使毕业生到高中就读，确保升入高中比例达到80%。
(二)普高和职高录取时，对具备下列条件的考生给予优惠
1、初中阶段在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中获省、市一、二等奖、县一等奖的考生，分别奖励理综科目25分、20分，15分、10分，5分；“三独”比赛中获省、市一、二等奖、县一等奖的，分别奖励文综科目25分、20分，15分、10分，5分；体育运动会（田径比赛）单项比赛获市一、二等奖、县一等奖的，分别奖励体育分15分、10分、5分。

2、初中阶段在平江县学科竞赛决赛中获得一、二等奖的学生，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
3、省、市级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和县学生标兵，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
4、我县户口的独生子女和农村“两女”家庭子女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
5、音体美特长生招生按教育局组织的特长生专业测试成绩和中考文化成绩划线录取，但在省、市教育部门组织的音、体、美比赛中获奖的个别考生，可以特招。
符合上述条件的考生，应将有关证明材料装入档案袋，并在有关表册上注明。
（三）初中招收新生的工作在当地党政和教育局的领导下，由学区负责。各学区确保正常的招生秩序，切实保证本地区小学毕业生升初中入学率达到100％。需要跨区域招生的初中学校，必须报县教育局审核批准后，才能实施。进城务工人员子女义务教育阶段入学问题由教育局基础教育办和汉昌学区协调解决，安排其在城关及其附近有学位的学校就读。初中学校新生班额，应严格控制在50人以内。小学实行按户口就近入学，任何学校不得拒收未到本校学前班接受学前教育的户口所在地适龄儿童。小学班额应控制在45人以内。
七、加强领导
招生工作政策性强，涉及面广，为全社会所关注，有关单位和部门必须认真做好以下工作：
（一）切实加强对招生工作的领导。各学区都应成立招生考试领导小组，由当地党政主要负责人和分管教育的同志、学区、派出所、卫生院、中学等单位的主要负责同志组成，同时要安排专人负责。高中招生学校也要成立招生领导小组，并设立招生办公室，安排专人负责。
（二）广泛宣传招生工作的各项政策，认真做好考生的思想工作。
（三）严肃考试与招生纪律。坚决反对和抵制不正之风，对利用工作之便循私舞弊，弄虚作假，失职渎职者，要严肃查处。对组织不力，考试秩序混乱的考点，下年度取消其设置考点资格。对扰乱考场秩序，威胁监考人员人身安全的要依法依规处理。教育行政管理人员和教职工不得接受招生学校发给的“中介费”、“信息费”、“劳务费”等，对收受有关费用的个人，将按照接受商业贿赂有关规定查处。
为保障良好的招生秩序和维护广大考生的利益，根据省、市有关规范招生秩序的文件精神，严禁在初中毕业学业水平考试之外另行组织普通高中招生考试；严禁以办重点班为目的组织实验班、特长班招生；严禁招收初中在校未毕业学生；严禁各高中阶段学校乱发招生广告，凡需在媒体上公开发布的高中招生广告，事前必须报教育局审批，统一宣传口径。未经县教育局批准的外地学校不得准入，各初中校不得代其发放招生资料和进行招生宣传，不得向其提供考生情况，各中学教职员工不得提供信息帮助招生，违者将按相关规定严肃处理。
（四）初中学校、各考点负责人对考试期间的安全工作要切实负责，对考生往返途中的安全、住宿、饮食、饮水卫生和考生健康状况等要高度重视，高度关心，坚决杜绝任何事故发生。
（五）建立招生工作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各校校长为招生工作第一责任人，不搞承诺招生，共同维护招生秩序。县教育局将招生工作纳入对高中学校的目标管理考核，在招生工作中造成重大恶劣影响的单位，目标管理考核实行一票否决。
（六）严格执行招生计划，普通高中不按范围招收和擅自超计划招收的学生，一律不予注册高中学籍，包括不办学籍卡，不认定学分，不颁发高中毕业证，造成的后果由招生学校负责。
附件：平江一中面向全县招生指标到校表

平江二中面向栗山学区招生指标到校表

                 平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4年4月22日
平江一中面向全县招生指标到校表

	学校
	人数
	学校
	人数
	学校
	人数

	安定
	19
	长庆
	10
	谈岑学区
	3

	大桥
	10
	天岳
	7
	瓮江
	6

	三市
	10
	十中初中
	2
	双江
	3

	爽口
	10
	南江
	24
	河东
	4

	福寿山
	8
	昌江
	8
	浯口
	6

	安定学区
	11
	石浆
	6
	西江
	5

	加义
	12
	冬塔
	9
	瓮江学区
	4

	献冲
	8
	板江
	5
	时丰
	6

	加义学区
	4
	南江学区
	10
	栗山
	3

	维夏
	26
	柘庄
	8
	三和
	5

	桂桥
	5
	团山
	6
	向家
	5

	三中初中
	3
	九中
	10
	五中初中
	6

	长寿学区
	6
	大洲
	6
	栗山学区
	6

	龙门
	8
	梅仙学区
	5
	三阳
	78

	十二中
	11
	十一中
	11
	浊水
	6

	木瓜
	7
	恩溪
	2
	清水
	6

	金坪
	5
	三墩
	7
	启明
	72

	金龙学区
	6
	瑚珮
	9
	秀野
	7

	大坪
	14
	六中
	6
	二中初中
	1

	浆市
	10
	张市
	7
	
	

	虹桥
	12
	岑川
	5
	
	

	合计
	600人


平江二中面向栗山学区招生指标到校表

时丰中学       13人

栗山中学       10人

三和中学       13人

向家中学       14人

平江五中初中部 10人

合  计         6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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